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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81

聯絡人：高千玉

電　話：(02)77365665

受文者：長榮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7日

發文字號：臺教文(六)字第1070203440C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發布令影本、「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作業要點」第2點、第7點、第9點

修正規定 (0203440CA0C_ATTCH22.pdf、0203440CA0C_ATTCH23.odt)

主旨：「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作業要點」第2點、第7

點、第9點，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08年1月7日以臺教文

(六)字第1070203440B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影

本，請查照。

說明：檢送發布令影本暨「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作業要

點」第2點、第7點、第9點修正規定各1份。

正本：本部各單位(法制處除外)、各公私立大學校院

副本：

保存年限:
檔　　號:

1080000327

■■■■■■■■■長榮大學

■■■■■■■■■博雅教育學部





 

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七點、第九點修正

規定 

二、參加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以下簡稱本考試)合格且符合本考試外語能力認定基準

者，由本部發給「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證書」(以下簡稱本證書)。 

  前項外語能力認定基準，由本部於本考試簡章中定之。 

七、本考試應試科目為：漢語語言學、華語文教學、華人社會與文化、國文及華語口語與表

達。 

  前項應試科目如有變更，本部應於考試舉行一年前公告之。 

九、依本部辦理國內大學校院華語教學系所及學位學程評核作業要點規定評核通過之國內大 

    學校院，其華語教學系、所及學位學程特定學年入學（詳列於本考試簡章附錄）之畢業 

    生，於該評核作業要點廢止後參加本考試者，得憑系所或學位學程畢業證書申請免考漢 

    語語言學、華語文教學及華人社會與文化三項科目。 

  


